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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
“登峰计划”项目申请书
（自然科学类）



申请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培育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含海外优青）培育项目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申报时间：                                               

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处
2024年1月制

填 写 说 明

1．填写前，请仔细阅读申报通知要求；
2．申请书各项内容，要求实事求是，如实填写，如申报材料中有虚假情况，一经查实，取消该申请人5年内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
3.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4.申请代码和学科名称，请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https://www.nsfc.gov.cn/）项目指南附录中公布的申请代码和学科名称填写，要求尽量填写到最末一级（至少4位数字）；
5．项目组成员中学生无需列出；
6．《申请书》纸质版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报送一式两份，同时提交《申请书》电子版（PDF）。











一、基本信息
	申
请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年 月 日
	民族
	

	
	学位
	
	职称
	
	是否在站博士后
	

	
	毕业学校毕业时间
	

	
	工号
	
	身份证号
	

	
	电子邮件
	

	
	基金委公布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后，是否同意与学校人事部门补充签订新的培养合同/协议？
	 同意
不同意

	
	项目名称
	

	
	学科及研究方向
	

	
	学科申请代码
	

	
	往年申请情况
	

	
	项目执行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2024年12月31日

	项目组成员
	姓名
	出生
年月
	性别
	职称
	学位
	单位
	项目分工

	
	
	
	
	
	
	
	

	
	
	
	
	
	
	
	

	
	
	
	
	
	
	
	

	
	
	
	
	
	
	
	

	
	
	
	
	
	
	
	

	
	
	
	
	
	
	
	




二、项目年度计划
1、培育项目年度科研计划和预期科研成果；
2、分析申报人的优势，提出补足短板的具体措施；
3、提高项目申请人学术影响力所开展的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举办或承办会议计划；
举例：2024年3-4月，项目申请人参加或举办国内《****》学术会议 1 次，并在大会上做报告；邀请校外知名专家进行辅导等。




















三、学院（部）承诺的支持措施

学院（部）“一把手”工程支持“登峰计划”的具体措施。





















主要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四、资金预算表和预算说明书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差旅费
	

	2
	专家劳务费
	

	3
	会议会务费
	

	4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5
	材料费、测试费
	

	6
	其他开支
	

	合计
	

	预算说明书
（请填写各项经费测算依据）



















说明：1. 开支实验材料、测试化验加工等费用，不超过总经费20%；
2. 专家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注：不能够开支校内专家咨询费、学生劳务费）；
3. 其它支出是指办公耗材、打印复印等小额支出费用（注：不能够超过总经费的10%，不能够开支申请人及团队人员绩效）；
4. 本项目经费原则上应在当年执行完毕，未执行经费学校按相关规定统筹。

                                五、附件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统提交后生成的申请书全文；
2. 其他佐证材料（例如：专家评审意见）。




















六、申请人科研诚信承诺
	本人在此郑重承诺：具备学校规定的申请资格，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在项目申请和执行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按时提交相关材料，自觉接受学校考核、监督。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学校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撤销、终止该资助项目，追回项目资助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5年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申请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所在二级单位推荐意见
	本单位在此郑重承诺：本单位已就所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项目申请人具备学校规定的申请资格，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申请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本单位承诺为项目申请人提供《学院（部）承诺的支持措施》中所列出的各项支持措施。
特此推荐。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八、科研管理部审查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